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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协助
开展 2026 年深圳市企业用工监测和

家庭服务业统计调查的函

各填报单位：

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全省就业失业动态

监测扩面提质实施方案》（粤人社函〔2018〕3827 号）、《关

于进一步做好失业动态监测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函〔2022〕

167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调查制

度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函〔2025〕15 号）和我局年度工作计划

安排，2026 年我局开展企业用工监测和家庭服务业统计调查

工作。为提高统计调查工作的规范性，2026 年统计调查事项

已委托第三方机构深圳市维度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

实施开展，请各单位给予大力支持与配合。具体通知事项如

下：

一、调查任务及内容

调查任务包括深圳市企业用工监测和深圳市家庭服务

业统计调查 2 项工作。

深圳市企业用工监测项目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、

招工用工情况、企业经营情况、因生产经营困难减员情况等；

深圳市家庭服务业统计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、企业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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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情况、从业人员构成、参加培训情况、享受补贴情况等。

二、调查对象

深圳市企业用工监测项目调查对象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部失业动态监测系统样本企业、重点企业用工信息监测

系统样本企业，广东省就业失业动态监测样本企业；深圳市

家庭服务业统计调查的调查对象为在深圳市注册成立的家

庭服务业企业。

三、调查方式

调查通过系统填报、电子问卷等方式开展，工作人员将

通过电话、短信、QQ 群等方式联系各单位通知具体事项。

（一）深圳市企业用工监测

（1）失业动态监测系统：样本企业通过失业动态监测

系统（https://tjdc.mohrss.gov.cn）填报数据。

（2）重点企业用工信息监测系统：样本企业通过重点

企业用工信息监测系统（http://qyjc.mohrss.gov.cn）填

报数据。

（3）广东省就业失业动态监测：样本企业通过广东公

共就业服务云平台（https://ggfw.hrss.gd.gov.cn/employ

ment/internet/portal/#/home）填报数据。

（二）深圳市家庭服务业统计调查

通过问卷系统填报电子问卷收集数据。

四、调查时间要求

样本企业需在收到通知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填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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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调查咨询联系方式

（一）深圳市企业用工监测

1.系统问题咨询：吴珊，17590396207

2.填报指标咨询：李俊霆，18566960668

3.填报咨询群：

失业动态监测系统咨询 QQ 群：413632849、345402540

重点企业用工信息监测系统咨询 QQ 群：744607190

广东省定点用工监测咨询 QQ 群：771321277

（二）深圳市家庭服务业统计调查

1.深圳市家庭服务业统计调查咨询 QQ 群：750290977

2.填报咨询电话：陈丽丽，18675626193

填报信息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予以保密，仅用于深圳市

企业用工监测和家庭服务业统计调查相关分析。如有疑问，

敬请咨询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衷心感谢您的积极

参与和大力支持！

特此通知。

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6 年 2 月 14 日

（联系人：李俊霆，18566960668；陈丽丽，18675626193；

苏桂娜，0755-8812203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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